
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

关于向案外人发放执行案款的公示
为进一步加强执行案款管理，规范执行案款向案外人发放公示程

序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》、山东省高

级人民法院执行局《关于完善执行案款向案外人发放公示制度的通

知》等相关规定及通知要求，现对以下执行案款发放事宜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为三日，自发布次日起算(2025 年 4 月 28 日-2025 年 4 月 30

日)，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他案外人如有异议应当在公示期内提出并提

交相关证据材料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本院将按照执行案款管理的相

关规定办理发放手续,举报电话:0532-80817012。

序

号

案号 申

请

执

行

人

被执

行人

案

外

人

案 外

人 身

份

（ 与

案 件

关

系）

拟 发

放 金

额

发 放

原因

联系人及联

系电话

1 （2025）

鲁 0283

执 1385

号

中

国

建

设

吕修

周

贷

款

应

付

下 属

关系

3000 申 请

人 无

独 立

经 费

王伟明

19863796567



银

行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

平

度

支

行

挂

账

户

账

户 ，

无 财

务 公

章 ，

案 款

统 一

汇 入

银 行

内 部

账户

2 （2024）

鲁 0283

执 8179

号

青

岛

农

村

商

业

银

行

股

份

隋西

阳、

王喜

平、

青岛

金荷

电器

有限

公

司、

青

岛

农

村

商

业

银

行

股

份

上 级

行

91843 元
单 位

内 部

改 革

由 上

级 行

统 一

支取

王伟明

19863796567



有

限

公

司

平

度

南

村

支

行

青岛

杉成

人家

装饰

工程

有限

公司

有

限

公

司

平

度

支

行

3 （2025）

鲁 0283

执 401 号

中

国

建

设

银

行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

王大

伟、

孙骞

贷

款

应

付

挂

账

户

内 部

贷 款

清 收

专 用

账户

21826

元

单 位

内 部

改革

王伟明

19863796567



平

度

支

行

4 （2024）

鲁 0283

执 2197

号

陈坤 海

信

冰

箱

有

限

公

司

受 害

人

450

元

刑 事

退赔

王伟明

19863796567

5 （2025）

鲁 0283

执 1193

号

何

晓

宁

王

潇

潇

受

害

人

590 元 刑 事

退赔

王 伟 明

19863796567

6 （2025）

鲁 0283

执 84 号

青

岛

农

村

商

业

孙秀

香、

孙立

善、

孙增

光、

青

岛

农

村

商

业

上 级

行

30634.64
元

单 位

内 部

改 革

由 上

级 行

统 一

王伟明

19863796567



银

行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

平

度

城

关

支

行

孙

磊、

王

涵、

孙雪

红

银

行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

平

度

支

行

支取

2025 年 4 月 27 日


